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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保險？保險⼈、要保⼈、被保險⼈、受益⼈有什麼不同？（上）

⽂:楊舒婷（認證法律⼈） ‧ 損害賠償‧保險  ‧ 2024-01-19

本⽂

⼀、保險的概念

⼈的⼀⽣中總會碰上⼀些疾病、意外或天災，⽽這些突發時刻，往往就是重擊我們荷包的時候，例如：要⽀付
龐⼤醫藥費或賠償⾦等等。因此，為避免突然遭遇困難時無法因應，便發展出了保險制度。

⽽所謂保險其實就類似「分散⾵險」的概念，正因為⼤家都有可能⾯臨特定⾵險（例如：⾞禍、癌症等），所
以為了降低⾵險可能造成的損害，我們可以選擇與他⼈⼀起⽀付⼀定⾦額作為保險基⾦，當其中有⼈遭遇保險
事故時，就由這筆共同累積的錢來填補他的損失（圖1）。

圖1 分散⾵險⽰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

舉例來說，沒有任何保險與存款的A，突然⼼肌梗塞⽽死亡，留下無業的配偶B和年幼的孩⼦C，對B來說，該
如何讓⾃⼰和C溫飽，都是問題了，哪裡還有錢可以替A處理後事？但假若A有投保⼈壽保險（俗稱壽險[1]）
⽽且受益⼈就是B的話，則當A死亡後，保險公司就會給付約定的保險⾦給B，如此⼀來，⾄少不會讓B和C的
⽣活頓失所依（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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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有無保險的差異
資料來源：作者⾃繪

⼆、保險的種類

保險的種類⾮常多，依照保障對象的不同，可以⼤略分為「財產保險」（俗稱產險）與「⼈⾝保險」[2]。

如果是財產保險，保險的對象就是財產本⾝，例如：汽⾞或房屋等；如果是⼈⾝保險，則保險對象就是被保險
⼈的⽣命、⾝體或健康。

（⼀）財產保險

保險法中的財產保險，包括「⽕災保險」、「海上保險」、「陸空保險」、「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及
「經主管機關核准的其他財產保險」[3]。

以上保險法明定的保險種類，都可以再細分出不同的保險名⽬，像是「責任保險」項下就有公共意外責任險、
產品責任保險等；「保證保險」項下則有員⼯誠實保證保險、⼈事保證保險等。

⽽在財產保險中，⽐較特別、也與⽇常⽣活最相關的，⼤概就是「強制汽⾞責任險」（俗稱汽⾞強制險、機⾞
強制險等）。⼀般來說，是不是要買保險，應該是由個⼈評估可能的預期⾵險後再來決定，但「強制」汽⾞責
任險，則是依法「必須」投保的保險，只要是⾞主，不管是汽⾞、機⾞，甚⾄是微型電動⼆輪⾞（以前稱為電
動⾃⾏⾞）都要投保[4]，若沒有依法投保，會被罰新臺幣500元⾄15,000元罰鍰[5]。⾄於為什麼要這樣⽴
法？⽬的是希望交通事故的受害者，能迅速獲得基本保障[6]。

此外，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為因應新世代的需求，也有許多新興的保險項⽬，像是⼿機險、平板險、寵物
險、婚禮蜜⽉保險或⾼爾夫球員責任險等等。

綜合來說，雖然保險的名⽬種類多樣，但只要保障的是跟⾃⼰財產損失有關的保險，不管是上⾯提到的⽕災保
險、汽機⾞強制險、⼿機險等，都可以歸類在財產保險。



（⼆）⼈⾝保險

保險法中的⼈⾝保險，包括「⼈壽保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年⾦保險」[7]。

⼀般⼤家⽐較常聽到的，不外乎就是「壽險[8]」、「醫療險[9]」、「旅⾏平安險」等等。

這類保險所保障的對象是被保險⼈的⽣命、⾝體或健康。像前述例⼦所說明的壽險，就是於被保險⼈死亡後，
給付保險⾦給受益⼈；⽽當被保險⼈⽣病住院時，相關醫療費⽤則可以⽤醫療險去負擔。

⾄於旅⾏平安險，雖然不是保險法中明定的險種，但因為保障內容是關於旅途中所發⽣的意外、傷害等，所以
性質上也屬於⼈⾝保險的⼀種。

（三）「防疫保單」是哪種保險呢？

在Covid-19新冠肺炎席捲全球時，多家保險公司都有推出所謂的「防疫保單」，那防疫保單是哪種保險呢？

其實防疫保單依照設計內容的不同，也分成「財產保險」的防疫保單，以及「⼈⾝保險」的防疫保單。

1. 「財產保險」的防疫保單

這種保單是以彌補財產損失為保單內容的財產保險。例如：因「居家隔離」、「檢疫中⼼隔離」⽽導致不能營
業、上班的損失。

2. 「⼈⾝保險」的防疫保單

這種保單則是以⽀出醫療費⽤（例如：重症住院、加護病房住院、負壓隔離病房住院）為保單內容的⼈⾝保
險。

三、保險很重要，但不能盲⽬投保

保險固然可以幫我們分散⾵險、降低遭遇突發事故的損失，但保險並不會因為買得越多⽽越好（⽽且別忘了投
保也是需要繳納保險費的，想要買得多也是要有能⼒買），畢竟保險的前提是「有⾵險存在」，如果根本不存
在⾵險，⾃然也沒有保險的必要[10]。所以投保前，務必仔細瞭解⾃⼰倒底需要什麼，才不會⽩⽩繳出⼀堆保
險費。

⾄於保單中會出現的名詞，例如：保險⼈、要保⼈、被保險⼈、受益⼈，分別是什麼意思呢？這部分將於系列
⽂章（下）篇說明。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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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法第101條：「⼈壽保險⼈於被保險⼈在契約規定年限內死亡，或屆契約規定年限⽽仍⽣存時，依照
契約負給付保險⾦額之責。」

[1]

   保險法第13條第1項：「保險分為財產保險及⼈⾝保險。」[2]

   保險法第13條第2項：「財產保險，包括⽕災保險、海上保險、陸空保險、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及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其他保險。」
「⽕災保險」：保險法第3章第1節。
「海上保險」：保險法第3章第2節。
「陸空保險」：保險法第3章第3節。
「責任保險」：保險法第3章第4節。
「保證保險」：保險法第3章第4節之1。
「其他財產保險」：保險法第3章第5節。

[3]

   強制汽⾞責任保險法第5條：「
I 本法所稱汽⾞，指公路法第⼆條第⼗款規定之汽⾞及⾏駛道路之動⼒機械。
II 第三⼗⼋條及第四⼗九條所稱之機⾞，亦為公路法第⼆條第⼗款所定義之汽⾞。
III 除前⼆項所稱汽⾞外，亦包括特定之⾮依軌道⾏駛，具有運輸功能之陸上動⼒⾞輛；其範圍及應訂⽴
本保險契約之汽⾞種類，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強制汽⾞責任保險法第5條之1：「
I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九條第⼀項第⼀款第三⽬所定微型電動⼆輪⾞，視為本法所稱汽⾞；投保
義務⼈應依本法之規定訂⽴本保險契約，未訂⽴者，公路監理機關不予受理登記、換照或發照。
II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之⼀第四項規定施⾏前，已經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並黏貼審驗合格
標章之微型電動⼆輪⾞，投保義務⼈應於該條⽂施⾏後⼆年內依本法規定訂⽴本保險契約，並依該條例規
定登記、領⽤、懸掛牌照。
III 微型電動⼆輪⾞投保義務⼈未曾依本法規定訂⽴本保險契約者，其所致汽⾞交通事故不受本法之保障
。」
強制汽⾞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應訂⽴本保險契約之汽⾞所有⼈應依本法規定訂⽴本保險契約。軍
⽤汽⾞於⾮作戰期間，亦同。」

[4]

   強制汽⾞責任保險法第49條：「
I 投保義務⼈未依本法規定訂⽴本保險契約，或本保險期間屆滿前未再⾏訂⽴者，其處罰依下列各款規定
：投保義務⼈未依本法規定訂⽴本保險契約，或本保險期間屆滿前未再⾏訂⽴者，其處罰依下列各款規定
：
⼀、經公路監理機關執⾏路邊稽查或警察機關執⾏交通勤務，或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併同舉發者
，由公路監理機關處以罰鍰。為汽⾞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萬五千元以下罰鍰；為機⾞者，處新臺幣
⼀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為微型電動⼆輪⾞者，處新臺幣七百五⼗元以上⼀千五百元以下罰鍰。
⼆、未投保汽⾞肇事，由公路監理機關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三萬⼆千元以下罰鍰。
依前項規定所處罰鍰，得分期繳納；其申請條件、分期期數、不依期限繳納之處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交通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定之。
II 依前項規定所處罰鍰，得分期繳納；其申請條件、分期期數、不依期限繳納之處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交通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定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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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保險，⼈⾝保險，財產保險，保單，分散⾵險

   強制汽⾞責任保險法第1條：「為使汽⾞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迅速獲得基本保障，並維護
道路交通安全，特制定本法。」

[6]

   保險法第13條第3項：「⼈⾝保險，包括⼈壽保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及年⾦保險。」
「⼈壽保險」：保險法第4章第1節。
「健康保險」：保險法第4章第2節。
「傷害保險」：保險法第4章第3節。
「年⾦保險」：保險法第4章第4節。

[7]

   保險法第101條。[8]

   保險法第125條第1項：「健康保險⼈於被保險⼈疾病、分娩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額之
責。」

[9]

   例如，沒有平板的⼈⾃然沒有投保平板險的必要；⼜或是某些特殊職業者，像是鋼琴家，可能就會特別針
對「⼿」投保⾼額保險，畢竟⼿如果受傷、喪失機能，等於扼殺其職業⽣涯，但⼀般⼈有這種特殊需求嗎
？相較之下就真的還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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